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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制定。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防火安全门（锁）产业联

盟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防火安全门（锁）

产业联盟、国家消防及阻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山东）、国家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

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永康市质量技术监测

研究院、四川省门窗行业协会、中山市澳创新防火木业有限公司、中山富门木制品有限公司、武义龙泰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图正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欧派门业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森林特种钢门有限公司、安必安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星月门业有限公司、四川兴

事发门窗有限责任公司、浙江金凯德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富新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索福绿建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华威门业有限公司、南京东屋电气有限公司、成都佰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金谷和

安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崇泰防火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大前兴利门业有限公司、四川都江堰市金盾

防护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今龙头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家彤利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立胜、孙超、付萍、徐健康、刘皓、傅福信、冯梦、李婧、黄敦奕、郭雷、

韩佳、邓小波、张翔、赵磊、陈玉明、刘志鹏、林美荣、阚梦涵、卜晓兰、吴水根、吴艳国、许艺、颜

可跃、王跃斌、王晖、任黎、陈利新、应霓、闵浩、江庆峰、王福深、尹书祥、顾骁、郭佳、孔井井、

盖奇、郝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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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加强对民用建筑使用的户门产品的防火防烟安全管理，是有效防止火灾及烟气蔓延、预防重特大火

灾事故及人身伤害事故的关键举措之一，防火防烟安全户门具备防火防烟防盗多种功能，由于该类产品

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因此，规范其基本安全性能、使用性能是完全必要的。

本标准规定了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通用技术条件、门锁耐火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等规范性要求，为防

火防烟安全户门的产品制造、评价提供了技术依据，对提升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产品水平、保护消费者人

身及财产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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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防烟安全户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平开式木制品、钢质、钢木制品以及使用其他材料制造的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采用

其他开启方式的防火防烟安全户门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12955 防火门

GB 16807 防火膨胀密封件

GB 17565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708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709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5824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

GB/T 7633 门和卷帘的耐火试验方法

GB/T 8625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

GB/T 20285 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

GA 374 电子防盗锁

GB/T 13306 标牌

GB/T 36920 锁具 术语

GB/T 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_ 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

在建筑设施中使用，既符合 GB 12955 规定的防火安全性能及 GB 17565 规定的防盗安全性能，同时

又满足本标准规定防烟要求的入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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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

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防火防烟要求，并具有防钻、防锯、防撬、防拉、防冲击、防技术性开启等功

能的门锁具。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4.1.1 材质分类

钢质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产品名称代号：GFYAHM）、钢木制品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产品名称代号：

GMFYAHM）、木制品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产品名称代号：MFYAHM），其他材质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产品名

称代号：QFYAHM）。

4.1.2 门扇数量分类

单扇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一樘门由单门扇组成，代号为1）、双扇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一樘门由双

门扇组成，代号为2）。

4.1.3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耐火性能分类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耐火性能的分类及代号见表 1。

表 1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耐火性能分类

名 称 耐 火 性 能 代 号

防火防烟安

全户门

耐火隔热性≥1.00 h

耐火完整性≥1.00 h
A1.00（乙级）

耐火隔热性≥1.50 h

耐火完整性≥1.50 h
A1.50（甲级）

耐火隔热性≥2.00 h

耐火完整性≥2.00 h
A2.00

耐火隔热性≥3.00 h

耐火完整性≥3.00 h
A3.00

4.1.4 防盗安全级别分类

防盗安全级别按 GB 17565 进行分类，共分为 4级，其中中文代号为“甲、乙、丙、丁”，拼音字母

代号分别为“J”、“Y”、“B”、“D”。

防盗安全级别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防盗安全级别

项 目
级别代号

甲级（J） 乙级（Y） 丙级（B） 丁级（D）

门扇钢板厚度/mm

符合设计要求

（不应低于乙级

级别的钢板厚

度）

外面板≥1.0-δ

内面板≥1.0-δ

外面板≥0.8-δ

内面板≥0.8-δ

外面板≥0.8-δ

内面板≥0.8-δ

防破坏时间/min ≥30 ≥15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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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锁防盗级别代号 B A

注 1：级别分类原则应同时符合同一级别的各项指标。

注 2：“δ”为 GB/T 708、GB/T 709 中规定的允许偏差。

4.2 标记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标记为：

-

生产者自定义代号

门扇数量代号

防盗安全级别代号

耐火性能代号

洞口尺寸标志(前两位数字表示
洞口标志宽度、后两位数字表示
洞口标志高度)

产品名称代号

示例 1：GFYAHM2124-A1.00（乙级）-Y-2-生产者自定义代号。

表示：洞口尺寸为 2100mm×2400mm，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的时间均不小于 1.00h，防

盗安全级别为乙级的双扇钢质防火防烟安全户门

示例2：MFYAHM1024-A1.00（乙级）-B-1-生产者自定义代号。

表示：洞口尺寸为1000mm×2400mm，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的时间均不小于1.00h，防

盗安全级别为丙级的单扇木制防火防烟安全户门

5. 要求

5.1 外观

5.1.1 外观应平整、光洁、无明显凹痕或机械损伤；涂层、镀层等应均匀、平整、光滑；焊接牢固、

焊点均匀，不允许有假焊、烧穿、漏焊等现象，外表面焊接应打磨平整。

5.1.2 铭牌标志应端正、牢固、清晰，注明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产品标记、

产品等级、生产日期和批号。标牌、标志应为永久性。

5.1.3 防盗安全级别永久性标记应符合 GB 17565 中 5.3 的要求。

5.2 材料

5.2.1 门芯填充材料

门芯填充材料应是对人体无毒害的防火隔热材料，不应使用国家明文限制类和淘汰类材料，且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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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聚氨酯类、聚苯类等有机合成泡沫材料，也不应使用含溴、氯、磷等物质处理过的纸类等材料。

门芯材料不应吸潮、返卤，且不应腐蚀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金属制品。

门芯材料燃烧性能应不低于 GB 8624 规定的难燃材料（制品）的 B1（B、C）级要求。

门芯材料属不燃材料（制品）和难燃材料（制品）时，产烟毒性不应低于 GB/T 20285 规定的 ZA1级

要求。

5.2.2 木材 、木制品及人造板材

5.2.2.1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所用木材、木制品及人造板材时应符合 GB/T 8625 第 7 章难燃性要求。

5.2.2.2 木材、木制品及人造板材的甲醛释放限量应符合 GB 18580 中 0.124mg/m
3
限量值要求（限量

标识 E1）。

5.2.2.3 木材、木制品及人造板材的防火阻燃处理应科学、环保，禁止使用对人身、环境有毒害危害

作用的阻燃剂及阻燃工艺。阻燃处理后形成的制品不得出现吸潮、腐蚀性等情况。

5.2.3 钢材

5.2.3.1 材质

a) 门框、门扇应采用性能不低于冷轧薄钢板的钢质材料，冷轧薄钢板厚度应符合 GB/T 708 的规

定；

b) 加固件可采用性能不低于热轧钢材的钢质材料，热轧钢材应符合 GB/T 709 的规定。

5.2.3.2 材料厚度

a) 门框按防盗安全的乙、丙、丁级别分别应选用 2.00mm、1.80mm、1.50mm；

b) 门扇的外面板、内面板厚度按防盗安全的乙、丙、丁级别分别应选用 1.00mm/1.00mm、

0.80mm/0.80mm、0.80mm/0.80mm；

c） 铰链板厚度不小于 3.00mm，不带螺孔的加固件厚度不小于 1.20mm，带螺孔的加固件厚度不小

于 3.00mm；

d) 钢质板材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钢质板材厚度允许偏差 单位：mm

轧制方式允许偏差
公称厚度

2.00 1.80 1.50 1.00 0.80

冷轧薄钢板允许偏差 －0.15 －0.14 －0.12 见注 见注

注：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扇面板的厚度应≥0.80mm。用于门扇外面板、内面板的 1.00mm、0.80mm

厚钢质板材不允许下偏差。

5.2.4 粘结剂

粘结剂应是对人体无毒无害的产品。

粘结剂的燃烧等级应符合 GB 8624 规定的 A（A1级或 A2级）级要求。

粘结剂的产烟毒性不应低于 GB/T 20285 规定的 ZA1级要求。

粘结剂的甲醛释放限量应符合 GB 18580 中 0.124mg/m
3
限量值要求（限量标识 E1）。

5.3 规格尺寸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规格、尺寸应符合GB/T 5824的规定，特殊洞口尺寸可由生产企业和使用方按

需要协商确定。

5.4 配件

5.4.1 门锁要求

5.4.1.1 门锁的防火安全性能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5.4.1.2 门锁的安全（防盗）性能和电气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17565、GA 374 规定的安全（防盗）门锁

类产品相关技术要求及电气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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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门锁紧急逃生功能

当门锁设置在正常锁闭状态时，在室内不用钥匙或其它工具，5s 内即可将锁开启。（注：纯机械应

急开锁，如使用非日常开关锁的方式作为应急逃生开锁机构，则开锁机构的操作应简单易操作，不能有

复合动作）。

5.4.3 门锁的防盗安全性能

门锁应至少具有防破坏性能、防闯入性能、软冲击性能、悬端吊重性能、撞击障碍物等防盗安全性

能，应符合 5.4.1.2 的要求。

5.4.4 合页(铰链) 及插销

合页(铰链)及插销的耐火性能应符合 GB 12955 中 5.3.2、5.3.5 条的要求。

5.4.5 密封件

5.4.5.1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框与门扇、门扇与门扇的缝隙处应嵌装密封件。

5.4.5.2 密封件的性能应符合 GB 16807的要求。

5.4.6 盖缝板

盖缝板应符合GB 12955中5.3.6条的要求。

5.5 门扇质量

门扇的设计质量应在产品设计文件中明示，当门扇设计质量非定值时，应确定其范围。

注：门扇质量等同于门扇重量,质量偏差应不超过±10%。

5.6 尺寸极限公差、形位公差、配合公差、灵活性

尺寸极限公差、形位公差、配合公差、灵活性，应符合GB 12955中5.6、5.7、5.8、5.9条的要求。

5.7 可靠性

新产品或新型号在初产时，应抽样进行不低于1万次启闭试验，试验后门扇应开启灵活，铰链相对

位移≤2.0mm，不应有严重变形、卡阻现象。

5.8 耐火性能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耐火性能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5.9 防烟性能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防烟性能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材料

6.1.1 门芯填充材料

门芯填充材料，应按照 GB 8624 的规定检验其燃烧性能；按照 GB/T 20285 的规定检验其产烟毒性

危险级别；按照 GB 18580 测量甲醛释放限量。

6.1.2 木材、木制品及人造板材

木材、木制品及人造板材应按照 GB/T 8625 的规定检验难燃性。按照 GB/T 20285 的规定检验其产

烟毒性危险级别。按照 GB 18580 的规定检验甲醛释放量。

6.1.3 钢材

6.1.3.1 板材材质

由制造厂提供合格材质证明书和合格检验报告。

6.1.3.2 厚度

按 GB 17565 中 6.5.2 的方法进行检验。

6.1.4 粘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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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结剂应按照 GB 8624 的规定检验其燃烧性能；按照 GB/T 20285 的规定检验其产烟毒性危险分级；

按照 GB 18580 测量甲醛释放限量。

6.2 配件

6.2.1 门锁

门锁的耐火性能检验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锁具的检查及电气安全性能检查按 GB 17565 中 6.11、

6.12 的规定进行。

6.2.2 防火铰链（合页） 及插销的耐火性能

6.2.2.1 防火铰链（合页）的耐火性能检验按GB 12955 附录B的规定进行。

6.2.2.2 采用目测及手感相结合的方法检查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上安装防火插销的情况，防火插销的耐

火性能检验按GB 12955附录D的规定进行。

6.2.3 防火密封件

目测门框与门扇、门扇与门扇的缝隙处是否设有防火密封件，其性能检验应按 GB 16807的规定进

行。

6.2.4 盖缝板

盖缝板的安装情况，采用目测和手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检验。

6.3 外观

目测。

6.4 门扇质量

按 GB 12955 中 6.6 规定方法进行检验。

6.5 形位公差、配合公差、灵活性

形位公差、配合公差、灵活性、可靠性按 GB 17565 中 6.6 和 GB 12955 中 6.7、6.8、6.9、6.10

规定方法进行检验。

6.6 可靠性

6.6.1 试验框架

为可调框架，以适合安装不同规格尺寸的防火防烟安全户门，框架应有足够的刚度，以免在试验过

程中产生影响试验结果的变形。

6.6.2 试件

包括门框、门扇及实际使用中应配备的防火五金配件如防火锁、闭门器和顺序器等所组成的防火门。

6.6.3 试验步骤

6.6.3.1 将试件固定在试验框架上。

6.6.3.2 门扇开启、关闭为运行一次，运行周期为 8s～14s，门扇开启角度为 70，记录运行次数。

试验过程中应记录：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各个配件是否松动、脱落、严重变形、启闭卡阻等现

象，应符合本标准 5.7 条要求。

6.7 门锁紧急逃生功能

将门锁安装在门上,门锁设置为正常锁闭状态,在室内不用钥匙或其它工具进行开启检验。

6.8 防盗安全性能

防破坏性能、防闯入性能、软冲击性能、悬端吊重性能、撞击障碍物性能

按 GB 17565 中 6.7.2、6.7.3、6.7.4、6.8、6.10 的规定方法进行检验。

6.9 耐火性能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耐火性能按 GB 12955 中 6.12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受火面为室内方向。

6.10 防烟性能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防烟性能按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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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检验分为例行检验、确认检验和型式检验。

产品出厂时，应向用户提供有关检验结论及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7.1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的确定应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全部规定。生产单位在此基础上可根据自身产品的特点，

合理增加其他检验项目。

例行检验、确认检验项目的确定应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有关规定。

7.2 例行检验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出厂前开展的 100%检验项目，但至少包括：5.1.1、5.2.2.1、5.2.3.2、5.3、

5.6 等项目。

7.3 确认检验

为验证认证产品是否持续符合技术标准所进行的抽样检验，检验项目由企业自行在企业标准中规定，

其确认过程应真实可靠。

7.4 型式检验

7.4.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时、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工艺、原材料、关键工序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例行检验、确认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有关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7.4.2 抽样规则

型式检验原则上在同一种类产品中抽取最有代表性的样品，其最小检验批量为9樘，应在生产单位

成品库中抽取，用于一致性检查、安全（防盗）性能检验、耐火性能检验及防烟性能测试。至少应保留

2个备样样品，并妥善保管。

7.5 判定规则

型式试验项目全部合格的，判产品合格；

例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该批产品合格；例行检验若有不合格项，允许自同批产品中两倍量抽样，

进行复检，若仍有不合格项，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确认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产品合格。确认检验若有不合格项，必须停止生产并查找原因，待确认

检验合格后恢复生产。

7.6 产品出厂与安装

7.6.1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生产企业对出厂合格产品应出具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常规检验项目为本标准

5.1.1、5.2.2.1、5.2.3.2、5.3、5.5、5.6 及 5.4 中的配件安装情况；抽样检验项目为本标准 5.7。

7.6.2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的安装宜由产品的生产企业完成或在产品生产企业的指导下完成。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每樘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都应在明显位置固有永久性标牌，标牌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商标（若有）；

b) 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标记和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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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厂日期及产品生产批号；

d) 执行标准；

8.1.2 产品标牌的制作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

8.2 产品及其五金配件的包装应安全、可靠，并便于装卸、运输和贮存。随产品应提供产品合格证明、

产品说明书、装箱单、产品安装图、五金配件及附件清单等。应把上述资料装入防水袋中。

8.3 产品的运输过程应避免碰撞损坏，装卸时轻抬轻放，严禁磕、摔、撬等行为，影响安装使用。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处，要避免和有腐蚀的物质及气体接触，并要采取防潮、防雨、 防晒、防

腐等措施，产品平放时底部须垫平，门框堆码高度不得超过 1.5 m，门扇堆放高度不超过 1.2 m，产品

竖放时，其倾斜角度不得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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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防火安全性能要求及实验方法

A.1 性能要求

A.1.1 防火锁的受火面应有执手或推杠机构，不允许以圆形或球形旋钮代替执手。正常锁闭状态时，在

室内不用钥匙或其它工具，执手或推杆机构应具有单一动作手动快速开启的逃生功能。

A.1.2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配有上、下副锁时，其使用不应影响防火关键结构。

A.1.3 智能型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如具备升温报警功能，应使用图 1所示的升温试验装置开展试验，

具有智能功能的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在温度超过报警温度（70℃ ± 2℃）时应持续报警，并不低于

3min。

A.1.4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进行耐火性能试验时应在使用工况下安装并全程关闭，耐火试验过程中，

防火锁应能保证防火门门扇处于关闭状态。

A.1.5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应按使用工况进行安装，不得对防火锁的受火面和背火面安装其他正常工

况下不使用的额外防护附件，方可进行耐火性能试验。

A.1.6 在规定的耐火等级内，门锁的背火面不应出现 GB/T 9978.1 中 10.2.2 失去耐火完整性的情况。

A.1.7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的锁具本体的受火面和背火面在耐火性能试验全过程应无明显变形、熔融、

串烟情况，锁具本体以外的显示附件不做完整性要求。

A.1.8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发生窜火现象时，应终止试验。

A.1.9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的开启力不应大于 50N。

A.1.10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的牢固度、灵活度和外观质量等应符合安全（防盗）门锁类产品相关标

准的规定。

A.1.11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不得在锁具内、门扇及门框内高温情况下具有自燃和助燃属性的充电电

池供电。

A.1.12 防火锁的耐火时间应不小于其安装使用的防火门耐火时间。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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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试验方法

A.2.1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耐火性能试验。

A.2.1.1 按照 GB/T 7633 规定的升温和炉压条件进行耐火性能试验。

A.2.1.2 耐火试验过程中应对下列情况进行现象观察和记录。

A.2.1.3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应按使用工况安装在防火防烟安全户门上进行耐火性能试验，并应具备

所有使用功能。

A.2.1.4 耐火性能试验过程中，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应能保证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扇处于关闭状态。

A.2.1.5 耐火性能试验过程中，防火防烟安全户门受火面与背火面的门锁部分应无明显变形、熔融情况。

A.2.1.6 耐火性能试验过程中，当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发生窜火现象时，应终止试验，并做好记录。

A.2.1.7 试验条件以及试验过程中测量耐火完整性使用的设备应符合 GB/T 9978.1 的规定。

A.2.2 智能型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的升温报警功能应按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A.2.2.1 门锁安装于试验框架上，并记录结果。

A.2.2.2 当试验装置内腔热电偶的平均温度达到 70℃ ± 2℃，且试件室内侧热电偶测量温度低于此温

度时，不应该出现报警现象，且试件室内侧热电偶测量温度高于此温度时，每次报警持续3min，报警间

隔30sec，并记录结果。

A.3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门锁的安全（防盗）功能以及牢固度、灵活度和外观质量等功能，应按相关标准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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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防烟性能要求及实验方法

B.1 适用范围

该附录规定了防火防烟安全户门防烟的性能要求，同时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确定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

冷烟和热烟从门组件的一侧到另一侧的泄漏量。该测试适用于火灾时控制烟雾通过的不同类型的门。

B.2 术语和定义

B.2.1 术语和定义

B.2.1.1

环境温度

空气平均温度为（20±10）℃

B.2.1.2

中温

空气平均温度为（200±20）℃

B.2.1.3

试样

进行泄漏量测试的门组件。包括实际使用安装中的门所需的所有部件，例如侧板和上板。

B.2.1.4

联接结构

与准备实际安装的门组件的结构形式相同，用于安装试样的具体结构。该结构有明确的措施密封试样与

联接结构之间的接缝，且结构与密封措施均在测试评估范围内。

B.2.1.5

支撑结构

用于支撑试件，且以不透气方式填充不同尺寸试件与开放的试验框架间的间隙，并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

的结构形式为支撑结构。试样与支承结构之间的密封件应不透气，并能耐受测试温度，构成测试的一部

分。试验框架可以被认为是支撑结构的一部分。

B.2.1.6

试样泄漏率 Qspec

通过试样，和通过试件与试验框架间或使用的任何支承/联接结构间密封件的泄漏量。

B.2.1.7

试样线性泄漏率 QI

通过试样，和通过试件与试验框架间或使用的任何支承/联接结构间密封件的泄漏率；不包括门槛处的

任何渗漏，以门框界定的每延米周长损失（不包括门槛长度）表示。

B.3 防烟性能要求

B.3.1 当在环境温度下和仅在 25 Pa 的压差下测量最大泄漏率时, 门组件的固定部件和活动部件之间

(例如门扇和门框之间)的每米间隙长度不超过 3m
3
/h，不包括门槛处的泄漏。此条件下的最大泄漏率简

称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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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同时在环境温度和 200℃以及 50 Pa 的压差下测量时，对于单扇门组件的最大泄漏率不超过 20

m
3
/h；对于双扇门组件的最大泄漏率不超过 30 m

3
/h。此条件下的最大泄漏率简称 Sm。

B.4 测试设备

B.4.1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由一个具有开放式正面的测试室组成，测试结构安装在该测试室正面，以形成一个密封的空间。

测试门框的开口应足以容纳具有联接或支承结构的试样，对于大多数门类型，通常 3m×3m 的开口足够。

为了测试 Sm，应使用送风系统产生压差，使用加热系统以达到第 5条中规定的温度。需要时，送风和

加热系统应能在环境温度和中等温度下更换空气，以补偿通过测试组件的泄漏率。

附录 B-2 规定了适用装置的通用规范，但是其他设计也可实现相同的目标。

B.4.2 仪器

B.4.2.1 空气温度

用于测量空气温度的所有热电偶应为线径为 0.5mm 的裸金属型，或为总直径不超过 1.0mm 钢护套型。

仅在环境温度下开展满足 Sa 条件的泄漏评估测试，温度测量设备应能够测量高达 50℃的温度，精度为

±4℃。

在环境温度及中等温度下开展满足 Sm 条件的泄漏评估测试，温度测量设备应能够测量高达 250℃的温

度，精度为±5℃。

B.4.2.2 压力

应提供适当的仪器来测量测试室内外之间的静压差。压力测量设备应能达到测量值的 10%的测量精度。

B.4.2.3 空气流量

应提供适当的仪器来测量总泄露量（Qt，m
3
/h）和供给气流的温度，或测量从设备中提取以补偿总泄漏

的空气体积和温度。该装置应能测量至少高达 55m
3
/h 的泄漏率，精度为 1m

3
/h。

B.5 测试条件

应提供一个在试样上产生至少 55Pa 压差的送风系统。

当测试环境温度和中等温度泄漏 Sm 时，应准备在测试持续时间内将循环空气加热到（200±20） 的测

试温度，并将温度控制在 10.2.2.2 中规定的限值内。

测试室应密封良好，在 50Pa 和环境温度下，装置泄漏率以及通过联接/支承结构（Qapp+Qsup/assoc）的泄漏

率不应超过 10m
3
/h。

其中：Qapp为装置漏泄率，单位为 m
3
/h；Qsup/assoc为支承/联接结构泄漏率，单位为 m

3
/h。

B.6 试样

B.6.1 尺寸

试样及其所有部件应为实际大小，除非受测试装置前开口尺寸（通常为 3m×3m）的限制。不能进行实

际大小测试的门组件应进行符合支承或联接结构使用要求的尽可能大尺寸的测试。如果使用联接结构，

则应在测试室内保留距开口上方顶部、每侧宽度为 200mm 的最小区域，门组件将固定到该开口内。

B.6.2 次数

应从两侧进行泄漏测试，以便进行全面评估，但特殊应用的门除外。表 1 显示测试次数。

表 B1——测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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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温度 测试次数

一般 环境温度 每侧各一次测试：可以通过逆转样品或在测试室中产生压力来使用相同的门。

一般 中等温度 每侧各一次测试：每种情况都需要一个单独的样品。

特殊 环境温度/

中等温度

从指定的一侧进行一次测试

B.6.3 设计与结构

试样的构造和饰面应完全符合实际使用的目的。门中使用的任何密封件或门组件与联接结构之间使用的

任何密封件应与实际应用的密封件完全一致。

B.6.4 样品核对

应在测试前对照制造商的资料检查样品门的结构，确定门及组件的尺寸、厚度和材料规格等的一致性情

况，允许对测试组件进行充分描述。

应测量并记录烟雾可能泄漏的所有间隙。通常是门扇的边缘与门框之间、门扇之间和门槛水平处的间隙。

当仅测试环境温度泄漏量是否满足 Sa 规定时，门底部和门槛高度之间的间隙可以用防渗材料紧密密封。

应充分说明门扇每一边缘的主要情况，以及任何密封件的存在和性质。

B.7 试样安装

试样应按照制造商说明按实际情况安装在联接或支承结构中，且固定的和活动的部件之间应有适当的间

隙和间距。

支承或联接结构与测试门框之间的所有间隙应用防渗材料紧密密封。

B.8 仪器应用

B.8.1 热电偶

对于仅进行环境温度测试（Sa模式），应使用两个热电偶来监控测试室内的温度。热电偶应在位于试样

中间高度的测试室中对称放置。

在环境温度和中等温度测试（Sm 模式）中，应使用 9 个热电偶来监测和控制测试室内的温度。热电偶应布

置成三横排。这些热电偶应均匀分布在测试室中，三个距测试门框开口底部边缘 150mm，三个在中心位

置，三个在 3/4 高度位置。探热点应位于距测试结构的裸露面（100±50）mm 处。

B.8.2 压力

压力测量装置探头应安装在测试室内中心距离试样表面（100±50）mm 处。

B.8.3 空气流量

应安装 4.2.3 中所述的设备。

B.9 测试程序

B.9.1 测试前准备

B.9.1.1 综述

将门组件安装到联接或支承结构中后，且在将其安装在测试室前面之前，每个门扇或门组件上移动元件

应打开 30°，进行开启和关闭操作 10 次，以确保组件正常运行。本程序不是耐久性测试，可使用特殊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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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1.2 保持力测量（必要时）

应测量所有带有关闭装置且应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情况下打开的门组件的保持力。这些测量值需用来确定

用于保持门扇关闭的力的大小，以确保其代表正常实践中使用的力。

每个门扇的保持力应按下面给出的方法确定。对于双作用门，应确定每个打开方向的保持力；对于折叠

门，应在打开方向确定保持力。

所有包含关闭装置的门组件的保持力应按如下方式测量（该关闭装置由外出人员在没有机械辅助的情况

下操作）：

使用连接到把手上并逆关闭方向操作的力表，将测试门缓慢打开，使门扇前缘距离其关闭位置 100mm。

记录关闭位置和 100mm 位置之间的最高仪表读数。

B.9.1.3 安装

安装在联接或支承结构中的试样经检查确认后，将安装并封堵在测试室前端准备进行漏气测试。

对于仅进行环境温度测试（Sa 模式），门槛间隙可以使用防渗材料紧密密封，或者可以通过活性下垂密

封件或类似的操作性密封件来密封。详细情况应按照上述 6.4 进行记录。

门应处于最终关闭状态，解锁并取下钥匙（如有）。

B.9.2 漏气测试

B.9.2.1 测试顺序

测试应按以下顺序进行：

a） 确定在环境温度下通过测试室和任何支承或联接结构的泄漏率，即 Qapp

（20）
＋Qsup/assoc

（20）
；

b） 确定环境温度下的总泄漏率，即 Qt

(20)
；

c） 确定中等温度下的总泄漏率，即 Qt

（200）
；

d） 确定在中等温度 200℃下通过装置和任何支承或联接结构的泄漏率，即 Qapp

（200）
＋Qsup/assoc

（200）
；

当仅测试环境温度泄漏率以满足 Sa 分类时，只需要（a）和（b）。

注意 a）和 b）的顺序不重要，可以颠倒。

B.9.2.2 程序

B.9.2.2.1 仅环境温度测试（Sa 模式）的程序

应在 10Pa 和 25Pa 的压差下测量通过试样的泄漏率，或在制造商规定的压差下测量特殊用途的泄漏率。

在测量泄漏率期间，应使用以下方法将压差保持 2 分钟，并在此期间结束时确定 Qt 值：

注：Qspec 为试样泄漏率，单位为 m
3
/h。

应测量和记录门组件的固定部件和移动部件之间的间隙长度（例如门扇和门框之间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可

移动元件之间），但不包括门槛间隙的长度。

B.9.2.2.2 测试环境温度和中等温度（Sm 模式）的程序

对于中等温度测试，靠近门表面的平均空气温度应在（30±5）分钟内从环境温度升高到所需的稳定温

度（200±20）℃，使平均空气温度保持在图 1 所示的限值内。每个热电偶测量的门表面温度分布应控

制在（200±40）℃。在加热期间，测试室内应保持中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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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素

1温度（℃）

2时间（分钟）

图 B 1——漏气测试：温升速率和允许限值

应在 10Pa、25Pa 和 50Pa 的压差下测量通过试样的泄漏率，或在制造商规定的压差下测量特殊用途的泄

漏率。应在达到测试温度后 10 分钟内取以上测量值。在测量泄漏率期间，应使用以下方法将压差保持

2分钟，并在此期间结束时确定 Qt 值：

B.9.3 观察结果

在环境温度和中等温度测试期间，应测量和记录门的任何可观察到的变形以及垂直于门平面的变形幅度

和位置。应记录密封件发生任何重大损坏的压力和温度，并记录试样性能的其他观察结果。

测试结束后，应注意试样是否因测试而损坏，并应确定门是否仍能手动打开。

B.10 结果表述

B.10.1 仅测试环境温度（Sa 模式）

应按以下方式计算每个试样的试样泄漏率，并在以下每种条件下进行检查：

应按以下方式计算每个试样的线性泄漏率，并在以下每种条件下进行检查：

/“间隙长度”

注意 有关间隙长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10.2.2.1。

以上结果应以表 2 所示的表格形式列出，填写所进行测试次数的数据，并确定产品的以下详细信息：

- 门的类型，

- 多扇门结构中门扇的数量，

- 门侧 A 和 B 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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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开口尺寸。

表 B2——测试结果

测试编号 受压面 温度

以下压值下的总

泄漏率

QSPEC

(20)(m3/h)

以下压值下的线

性泄漏率

QI(m
3/h/m)

10Pa 25Pa 10Pa 25Pa

1 A 侧 环境温度

2 B 侧 环境温度

B.10.2 环境温度和中等温度测试（Sm 模式）

应按以下方式计算每个试样的试样泄漏率，并在以下每种条件下进行检查：

以上结果应以表 3 所示的表格形式列出，填写所进行测试次数的数据，并确定产品的以下详细信息：

- 门的类型：

- 多扇门结构中门扇的数量，

- 门侧 A 和 B 的标识：

- 门开口尺寸。

如果制造商希望对环境温度结果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符合 Sa 的要求，则可计算每个试样的线性泄漏

率，并在以下每种条件下进行检查：

/“间隙长度”

间隙的长度仍如 10.2.2.1 中所详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门槛间隙是通过活性下垂密封件或类似的操

作性密封件来密封的。

Qi 计算的结果可以加到表 3的环境温度部分。

表 B3——测试结果

测试编号 受压面 温度 以下压差下的泄漏

率 Qspec(m
3
/h)

以下压差下的线

性泄漏率

Qspec(m
3
/h)

10Pa 25Pa 50Pa 10Pa 25Pa

1 A 侧 环境温度

2 B 侧 环境温度

3 A 侧 中等温度

4 B 侧 中等温度

B.11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除包含一般信息及产品技术指标描述外，至少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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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上述技术要求附件进行测试的参考文件；

b） 关闭装置的保持力（如有）；

c） 所使用的联接/支承结构、试样之间的固定方法和接头以及联接/支承结构的描述；

d） 每个试样、检查的每个条件和每个表面的泄漏率；

e） 间隙长度（见 9.2.2.1 描述）；

f） 测试中观察到的任何部件的故障和任何其他观察结果；

g） 中等温度测试（包括在内时）后打开试样的能力；

h） 观察到的任何变形的细节（见 9.3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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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1

（资料性附录）

试验导则

该试验实质上是一种简化形式，用于体现火灾烟气遇到门时，门对烟气扩散传播的影响。作为防火

系统的一部分，门应该符合阻止烟气的要求，保证烟气不能从门的一面通至另一面。如果门离初始火灾

部位有一定距离，烟气扩散至门时，高温会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尽管烟尘浮力很低、处于低温状态，但

在能见度及烟气毒害性方面仍会对安全限定带来不利影响。更不用说门距离起火部位不远、火灾烟气温

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了。

本试验提出了与起火距离或火灾发展程度相关联的两类场景条件：一是不考虑温升，二是烟气温度

升至一定程度，可以引燃（易燃材料），但尚未导致密封物变形或损坏失效的情况。具体规定为：

a、环境温度 20℃的初始场景

b、环境温度 200℃的中温场景

两类场景均不考虑烟气分层情况。

压力会加剧（门）侧外露端形变，同时（门扇）两面的压差使烟气可以通过所有的间隙与开口（部

位），压差可上升至 50Pa，这种压差很快可以达到并足以导致拉开门闩，门被打开。

试验需要测量从门的一侧至另一侧的空气泄漏量。由于烟雾粒子是通过空气输送的，故烟气的泄漏

率与空气泄漏率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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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2

（资料性附录）

测试装置

B-2.1 综述

测试装置主要由一个密封良好的箱（称为测试室）组成，箱有一个敞开的侧面，用于向测试室内部提供

空气，并将空气加热到 200℃，进行中等温度泄漏的评估。图 B.1 显示了测试装置的示意性布置。

B-2.2 测试室

测试室可以由钢板结构组成，内部有一层隔热层，以防止循环空气的热量损失。测试室允许泄漏率不大

于 10m
3
/h。测试室的前开口应设计为容纳需要信息的最大尺寸的组件。因为 3m×3m 的开口是垂直元件

耐火炉的推荐尺寸，所以一般来说，该尺寸的开口可对大多数结构进行测试。如果一个实验室只可测试

普通建筑尺寸的单扇门，那么一个更小的开口可能也是行得通的。由于测试门必须安装在联接或支承结

构中，因此可以测试门的实际尺寸小于开口的尺寸。包含测试门组件和相联接/支承结构的测试门框被

固定并密封在测试室开口处。测试室应有以下设施：

a） 能够在试样上产生高达 55Pa 的压差、在测试室中能循环空气的送风系统，且能做到在门的高度上

的压力差较小；

b） 供应空气的管道系统；

c） 用于测量供应到测试室的空气流量以补偿空气泄漏的设备。

d） 布置在管道系统中能控制空气流量的空气流量计；

e） 用于将测试门框紧固和密封到测试室的设备；

f） 能够加热供应给测试室用于中等温度测试的空气的热交换器。

g） 墙壁和管道充分隔热，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等温度测试装置的热损失。

h） 测量测试室内空气温度和压力以及流量计附近空气温度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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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组件

1 门或百叶窗组件

2 测试门框

3 内保温金属板测试室

4 空气传导用金属板

5 热交换器（8kW/m
2
至 10kW/m

2
测试室开口）

6 循环风机

7 可调节阀门

8 压力风扇

9 气流方向

10 空气流量计（2个方向）

11 深度至少 700mm

图 B-2.1——测试装置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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